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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购买人寿保险
意外去世如何分配

刘女士生前买了人寿保险，受益人为其丈

夫。 现刘女士因意外事故而去世，刘女士的父

母要求分割其死后所获的保险金。请问这样的

要求是否能够获得法院的支持？ 林女士

【解答】

林女士， 您好！ 刘女士死后的所获得的

保险金应当归其丈夫所有， 其父母的分割请

求并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 只有当保险金作

为遗产时， 其父母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方

才具备请求分割保险金的权利。 根据 《保险

法》 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被保险人死亡后，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保险金才会作为被保险

人的遗产， 由保险人依照 《继承法》 的规定

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 没有指定受

益人， 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二）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 没有其他受

益人的； （三）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

放弃受益权， 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根据您提

供的信息， 刘女士丈夫作为人寿保险的受益

人， 并未死亡也未丧失或放弃其受益权， 因

此该笔保险金并不会作为遗产进行分割， 当

发生保险事故时， 经受益人申请， 保险公司

就会将保险金直接赔付给受益人， 刘女士父

母无权要求分割该笔保险金， 其请求得不到

法院的支持。

患病瘫痪在床
如何诉讼离婚

我婶婶早逝，叔叔前两年再婚。 婚后没多

久，叔叔就因病瘫痪，女方却对他不闻不问，完

全不肯照顾叔叔。 叔叔没有孩子，我和叔叔关

系比较亲近。 由于女方对叔叔不好，我劝叔叔

尽早离婚，他也表示同意，无奈他行动不便，很

多事情都没法到场办理。请问我能否到法院替

叔叔提出离婚的诉求？开庭时叔叔如果不能到

场，可以委托谁来代理？ 孟先生

【解答】

孟先生您好， 根据您的描述， 您叔叔可

委托您担任其诉讼代理人， 您可以根据您叔

叔的意志代其进行相关起诉材料的准备， 并

可向法院提起立案， 进行有关庭审活动。 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

五条规定， “离婚案件有诉讼代理人的， 本

人除不能表达意思的以外， 仍应出庭； 确因

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 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

书面意见。” 鉴于您描述的情况， 需结合您叔

叔的身体状况考虑： 如您叔叔身体状况尚可，

意识清楚， 仍可表达， 建议仍本人出庭， 同

时您可协同陪伴一同出庭； 如身体状况严重

恶化， 无法表达， 建议您向人民法院提交书

面意见， 将您叔叔的情况以书面形式向法院

述明， 并由法院作出是否可以继续审理的决

定。

房产未能交易
中介应否退费

我通过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和房东签订了

一份居间合同， 房东将其房屋转让给我， 买

卖双方各支付中介费 2 万元。 签完合同， 我

支付了 5 万元定金给房东， 同时交了 2 万元

中介费。 后来因其他原因， 这次买卖没有实

际成交， 房东双倍返还我定金 10 万元。 现在

中介说我 “赚” 了， 不肯退中介费给我。 请

问这笔中介费是否应当退还？ 宋先生

【解答】

宋先生， 您好！ 根据您所叙述的情况，

依据 《民法典》 第九百六十四条有关“中介

合同” （也即居间合同） 的规定： “中介人

未促成合同成立的， 不得请求支付报酬； 但

是， 可以按照约定请求委托人支付从事中介

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然而， 在您所述的情

形中， 中介公司促成了您和房东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 但因非中介原因最终交易失败， 这

时中介公司已经完成了居间服务， 有权不退

或只退还少量的中介费。

女儿重病治疗
费用如何分担

我和丈夫离婚多年， 我之后一直未再结

婚， 而他在 4 年前再婚并育有一子。 当初按

照法院判决由我抚养女儿， 丈夫每月支付抚

养费 1500 元。 最近， 女儿突患重病， 治病花

销非常大， 为此我找到前夫要求分担， 他说

当初他要孩子而我坚决不同意， 法院已经把

女儿判给了我， 而他也已经支付了抚养费，

其他费用就不管了。 请问孩子的治疗费用前

夫是否应当分担？ 张女士

【解答】

张女士，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父母与子女

间的关系， 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离婚后，

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 仍是父母双

方的子女。 离婚后， 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

教育、 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据此， 尽管您与

丈夫已经离婚， 但父女关系并不因此消灭，

您的前夫对女儿仍负有抚养义务， 父母双方

应当共同负担女儿医疗、 教育等责任， 您的

前夫应当依法分担孩子的治疗费用。 必要时，

您可以采取诉讼途径， 请求法院判决您前夫

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

父亲欠钱被追讨
父债是否要子还

我父亲与一工厂合作做生意， 他从工厂

拿货， 然后销售给下家， 再赚取中间的差价。

现在下家欠钱不给父亲， 工厂又向父亲讨要

账款， 并向法院起诉父亲。 请问这种情况下，

我名下的房产是否会受影响， 法院是否会冻

结我的财产来为父亲还账？ 龙先生

【解答】

龙先生， 您好！ 您父亲欠钱遭追讨不需

要您来偿还。 《民法典》 第十八条规定，

“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独立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 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

务不符合规定，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您

父亲与工厂合作做生意， 从工厂拿货， 然后

销售给下家， 再赚取中间的差价， 合同的双

方当事人是您父亲和工厂， 您父亲拖欠货款，

作为合同的相对方， 应由其自己承担责任。

父亲和儿子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 财产相互

独立， 并无偿还对方债务的义务。 根据有关

法律规定， 父债子偿一般仅存在于继承当中，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规定， “继承

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

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但根据您的描

述， 并不存在上述情况， 故而您父亲欠钱遭

追讨不需要由您来偿还， 您名下的房产并不

会受影响， 法院也不会冻结您的财产来为您

父亲还账。

私开公车撞伤路人

单位可否辞退员工

【律师说法】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王瑞鹏律师分析认为，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 （过失性辞退）， 即“劳动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

害的； （四）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

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

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

（五） 因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

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

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 被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的”。 据此， 当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规章制度时， 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

合同即辞退劳动者。 因此， 石先生需要核实，

单位对于车辆使用是否有相应管理制度和审批

手续。 只要单位能够证明， 根据公司章程、 员

工手册等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 石先生擅自将

单位车辆用于接送朋友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则单位有权依法辞退石

先生， 且不需要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 反之，

则无权辞退石先生， 否则可能构成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

王瑞鹏律师表示，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损害的， 应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 《民法

典》 的相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 第

一千一百九十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

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单

位承担侵权责任。 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该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对其工作人员的替代责

任， 石先生作为单位员工， 私开公车是为了接

送朋友， 并非从事单位的工作任务， 由此发生

交通事故， 造成他人损害， 不属于上述规定的

单位替代责任， 单位并不因此对伤者承担赔偿

责任。 然而，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零九

条规定， “因租赁、 借用等情形的机动车所有

人、 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 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

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发生交通事故时， 石先生是肇事车辆

的使用人， 应当对伤者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单位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 如存在过

错， 应当对伤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因此，

石先生可尝试提出单位应就该事故承担相应责

任之主张， 举证证明单位未尽到必要合理的管

理注意义务， 由此相应减少赔偿数额。

【事由】

石先生所在的单位效益很好， 收入也稳定。

石先生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中层领导， 单

位也给他配了一辆车， 解决其工作时的交通问

题。 前段时间， 石先生的一个朋友来沪， 他就

开着单位的公车去机场接人， 没想到回程的时

候发生了交通事故， 撞伤了一个行人， 经交警

认定石先生负事故全责。

事故发生后， 石先生打 120 将伤者送去医

院。 伤者痊愈出院后准备向石先生索赔， 得知

石先生所开车辆是单位公车后， 伤者把石先生

和单位一起告到了法院， 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单位得知此事后， 告知石先生违反了相关

的规章制度， 不仅这笔赔偿要求石先生全部负

担， 并且准备将石先生辞退。

对此， 石先生表示， 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 并且也愿意出钱赔偿伤者， 但希望单

位不要开除自己。

在此事件中， 单位是否可以因此事开除石

先生？ 是否应该由石先生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呢？

□记者 金勇

员工私自开单位的车接送朋友， 不料发生

车祸撞伤了人。 伤者向肇事司机和车辆所属单

位同时提出索赔。 单位认为是员工个人行为导
致的交通事故， 因此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还准备开除该员工。 员工表示愿意个人承担赔

偿责任， 但希望单位能网开一面。 这种情况下，

单位能否开除员工呢？

律师分析认为， 当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规章制度时， 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即辞退劳动者。 如果员工擅自将单位车辆用
于接送朋友的行为， 属于单位规章制度中明文

规定的 “违规行为”， 则单位有权依法辞退员

工， 且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反之， 则无权

辞退员工。

此外， 关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发
生交通事故时， 员工是肇事车辆的使用人， 应

当对伤者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单位作为机动
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 如存在过错， 应当对伤

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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